
中国电信宝鸡分公司超算中心基础配套机房二期改造项目

中选候选人公示

中国电信宝鸡分公司超算中心基础配套机房二期改造项目（项目编号：BJCGSXDX240107）评选委员会按照比选文
件载明的评选方法和标准已完成对各参选人递交的参选文件的评审，评选结果如下：

（一）中选候选人情况：

1.第一中选候选人

（1） 单位名称：陕西宝元通达建设有限公司

（2） 参选报价：不含增值税132289.48元人民币

2.第二中选候选人：

（1） 单位名称：陕西骏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 参选报价：不含增值税135116元人民币

公示期：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4日，共3天。

公示期间，参选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中选候选人有异议的，可向比选人提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

电信集团采购异议处理办法（试行）》等企业制度，现将异议提出的要求告知如下：

1.异议提出人应为参选人或与本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2.异议应通过中国电信阳光采购网“招投标采购异议提出异议”模块提出，书面异议材料应包括异议事项及证明材料

等内容，异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异议项目名称、标段/包（如有）；

（3）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和相关的主张、诉求；

（4）必要的证明材料和依据；

（5）提出异议的日期；

3.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异议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异议人为

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

4.异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

5.异议人应提供关于异议事项的有效线索，且应配合查证；

6.书面异议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以纸质文件或电子扫描件提交；

7.异议人对其他参选人的参选文件及评审资料等非公开内容提出异议的，应提供合法信息来源；

8.比选人/比选代理机构认为异议材料不明确、不充分，需要异议人进一步明确或补充的，异议人应按要求进行明确或

补充；

9.异议人提出的异议事项属于以下三种情况的，比选人有权不予受理：

（1）异议提出不符合上述任意一项要求的；

（2）已作出明确答复，且无新的事实证据，就同一事项反复提出异议的；

（3）异议事项已进入行政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其他司法程序的；

10. 异议人应保证异议内容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李文轩，17629094459

异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苗工，02987306307

比选代理机构：北京诚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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